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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以下简称齐鲁分公司）丙烯主要

来源于裂解丙烯和炼油丙烯，总产量约 54 万吨/年。齐鲁分公司丙烯链产品包

括聚丙烯、丁辛醇、丙烯腈，随着 2017 年 7月 8 万吨/年丙烯腈装置关停，富

余丙烯外销总量约 24万吨/年，不仅增加了销售压力且造成经济效益损失。2021

年齐鲁分公司计划在乙烯新区建设 2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不仅可消化富余外

销丙烯，而且可为进一步发展聚丙烯下游 PP合金等高端产品打好基础。 

国内聚丙烯产品主要集中在通用料领域，产品同质化严重，存在通用料结

构性过剩、高性能差异化的专用料结构性短缺问题，部分高性能、特殊性能专

用料仍需要大量进口，进口量约 300多万吨/年，国内高端聚丙烯市场前景广阔。 

因此，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利用富余丙烯原料及公用工

程等优势建设 25万吨/年聚丙烯装置极为必要。 

拟建项目总投资 9498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952万元，采用 ST三代＋环

管法聚丙烯技术新建 2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并建设相应的公用工程和辅助配

套设施，部分辅助设施和公用工程依托齐鲁分公司现有设施，中污水处理依托

乙烯新区污水处理场，蒸汽和脱盐水依托齐鲁分公司热电厂，蒸汽冷凝水返回

齐鲁分公司热电厂。项目购置环管反应器、气相反应器、挤压造粒机等设备 233

台（套），项目建成后年产 25万吨聚丙烯。 

拟建项目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的化学原料和

化学制品制造业，为典型的污染类建设项目。工程产生的环境影响表现为以物

质消耗型（污水、废气、固体废物）为主，以能量损耗型（噪声、振动）为辅，

对生态环境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土地利用等的影响；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

为对居民就业、社会经济等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定，2022年 1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委托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承担 25 万吨/年聚丙烯合资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21年 1月 10日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并于 2022年

7月 20日进行第二次公示，公示期 10个工作日。在报告书报批版编制完成后，

于 2022年 9月 8日对报告书全本及公众参与说明进行了公示。中国石油化工股



 2

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采用网上公示、张贴公告、报纸公示的形式向公众介绍

项目信息；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关于项目环保方面的投诉和反对意见。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将公众参与相关内容单独编制成册与项目环评

报告书一并上报淄博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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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次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示日期为 2022年 1月 10日，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概况、建设单位及评价单

位概况、意见表的网络地址、公众提交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信息，详见附件 1，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1、公示时间：2021年 1月 10日。 

2、公示方式：在中国石化齐鲁石化公司网站进行公示，网址为： 

http://qlsh.sinopec.com/qlsh/news/com_notice/20220110/news_20220110_5622

02308117.shtml，公示内容截图见图 1。 

2.2.2 其他 

暂无其他公示内容。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暂无其他公众意见情况。 

 

http://qlsh.sinopec.com/qlsh/news/com_notice/20220110/news_20220110_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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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 

3 第二次信息公开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时间为 2021年 7月 20日至 8月 2日，共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 

公示内容为建设项目情况、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站链接及查询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公众提出意

见的方式和途径以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详细内容见附件 2。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第二次公示在中国石化齐鲁石化公司网站进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公示时间为：2021年 7月 20日至 8月 2日，公示网

址如下： 

http://qlsh.sinopec.com/qlsh/news/com_notice/20220720/news_20220720_3435

69806150.shtml，网站截图见图 2。 

3.2.2 报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分别于 2022年 7月 22日、25日在

《山东工人报》进行了两次公示，公示情况见图 3。 

3.2.3 张贴 

http://qlsh.sinopec.com/qlsh/news/com_notice/20220720/news_20220720_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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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于 2022年 7月 25日在金岭镇等敏感

点张贴公告，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张贴公告现场照

片见图 4。 

3.3 查阅情况 
纸质报告书查阅场所存放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内，方便

公众查阅。电子版全本报告书公示网址： 

http://qlsh.sinopec.com/qlsh/news/com_notice/20220720/news_20220720_3435

69806150.shtml 

公示期间未收到查阅后反馈意见。 

 

 
图 2  第二次公示网站截图 

http://qlsh.sinopec.com/qlsh/news/com_notice/20220720/news_20220720_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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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公示图（2022年 7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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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公示图（2022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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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周边村庄张贴告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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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方面的反对意

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公示期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未收到公众关于建设

项目的意见。 

5 其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已将相关公众参与文件进行了存档

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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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5 万吨/年聚丙烯合资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编制

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5万吨

/年聚丙烯合资项目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

的一切后果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承诺时间：2022年 9月 



 11 

7 附件 

附件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5万吨/年聚丙烯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及建设项目相关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对本项目建设

情况及其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各界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及环

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25万吨/年聚丙烯项目 

建设地点：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齐隆制萘装置以南、金烯路以东、乙烯

南路以北区域。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 25万吨/年聚丙烯装置，主要建设内容为 100单元

（助催化剂和催化剂制备  催化剂计量系统）、200单元（预聚和本体聚合单

元）、300单元（聚合物脱气  丙烯洗涤和贮存）、400单元（气相共聚）、500

单元（聚合物汽蒸和干燥）、600单元（排放和工艺辅助设施  废水处理）、

700单元（单体精制）、800单元（添加剂加料和挤压造粒）、900单元（颗粒

掺混和输送），及辅助工程包装工艺，并配套建设公辅设施。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联系人：李科长 

电话：0533-7588493 
邮箱：lxpzlxp@126.com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单位名称：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mailto:lxpzlxp@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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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至生态环境部网站自行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将您的意见如实填写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上。网址如下：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信函、电

子邮件、传真或其他方式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022年 1月 10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13

附件 2：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5万吨/年聚丙烯合资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 第 4号）及建设项目相关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对本项目建设

情况及其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示，以便广泛了解各界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及环

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六、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5 万吨/年聚丙烯合资项目位于淄

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齐隆制萘装置以南、金烯路以东、乙烯南路以北区域。厂

区中心坐标为东经 118.151北纬 36.775，占地 12.4822公顷。 

25万吨/年聚丙烯合资项目总投资 9489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673万元。

项目新建 25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综合楼、包装及成品仓库、变配电室、地面

火炬、化学品库等，相应的公用工程和辅助配套设施，部分辅助设施和公用工

程立足于对齐鲁石化公司现有设施利旧、扩能、改造，水资源供应、污水治理、

蒸汽等公用工程依托齐鲁分公司相关设施；购置环管反应器、气相反应器、挤

压造粒机等设备 233台（套）；项目建成后年产 25万吨聚丙烯。 

项目规划建设周期为 24个月，拟建项目劳动定员 122人，采用四班两倒制，

年开工时间 8000小时。 

七、主要污染因素、治理措施及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1.废气 

拟建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有固体添加剂进料废气、颗粒干燥废气、掺混废气

和包装废气。 

固体添加剂进料单元产生废气（G1）中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进料单元为微

负压操作，可将投料产生的大部分颗粒物吸入加料单元，并在投料口周边设置加

装软帘的集气罩，避免无组织排放。废气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除尘后通过 33m

高排气筒（P1）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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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少聚丙烯粉料中携带的 VOCs 排放，本项目工艺上设计有汽蒸罐。聚

合反应完成后，聚丙烯粉料送入汽蒸器，在汽蒸器中通入蒸汽，将聚丙烯粉料

中的 VOCs吹出，降低进入后续工序的聚丙烯粉料中的 VOCs排放浓度。聚丙烯

粒料干燥过程产生的废气（G2）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和少量 VOCs，并夹带水蒸

气，该股废气冷凝去除大部分水蒸汽后，经旋风分离将废气中可能夹带的极少

量轻质碎屑分离后，通过 33m高排气筒（P2）排放。掺混废气中的废气（G3）

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和少量 VOCs，该股废气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54m 高排气筒（P3）排放。包装料仓废气（G4）中的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和少

量 VOCs，该股废气经旋风分离后，通过 54m高排气筒（P4）排放。 

类比同类装置，项目本身颗粒物和 VOCs 产生浓度较低，所采用的处理措

施均为常见的成熟的措施，经处理后排气筒 P1~P4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山东省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 1 重点控制区排放

浓度限值，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排放浓度和速率满足山东省《挥发性有机

物排放标准 第 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表 1中Ⅱ时段排

放限值要求。 

拟建项目原料均通过管道由齐鲁分公司乙烯新区直接送入装置界区，聚丙

烯产品为固体颗粒，本项目厂内不设中间罐区。拟建项目将严格按照《合成树

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

标准》（GB37822-2019）中关于无组织的管控要求进行建设和运行管理，装置

区采用的 LDAR（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是目前石化行业全面推行装置区无组

织排放控制技术，实施后可有效降低无组织排放。 

2.废水 

拟建项目废水水质较简单，经厂内污水池收集混合后可以满足《合成树脂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值》（GB31572-2015）表 1间接排放标准、《污水排入城

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B 级标准要求，经乙烯新区污水处理

场进一步处理达标后排入小清河，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拟建项目主要噪声设备为风机、泵类等，可采取相应的基础减震、加装隔

声屏、采用软化接口等措施进行治理，对外环境的噪声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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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固体废物 

拟建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有废油、废分子筛、废脱硫剂、废脱甲醇剂、废

分子筛、废脱 CO催化剂、废聚丙烯、废催化剂、废活性炭、废润滑油、废包装

物等，危险废物均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合理处置；废聚丙烯作为等外品外售；

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综上，拟建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

合理处置。 

八、主要结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5万吨/年聚丙烯合资项目属于《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的允许类项目，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拟建项目符合《“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山东省打

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暨 2013-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

（2018-2020年）》、《山东省“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山

东省生态红线规划（2016-2020）》等要求，符合齐鲁化学工业园的功能定位和

产业定位，符合园区准入条件。拟建项目在采取严格的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

措施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拟建项目选址总体而言比较合适的。 

九、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5337588493 

十、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单位名称：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十一、公众意见表和公示版报告书链接 

见附件 1和附件 2。 

十二、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个人或单位可以通过信函、电

子邮件、传真或其他方式向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提出与环境

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022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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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25万吨/年聚丙烯合资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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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